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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似施⽤或持有毒品者之 
判斷與通報⽅式

明確地點
提供詳細地址、房號或包廂號碼等具體位置資訊。

毒品疑似情況
指出疑似施⽤或持有毒品的原因或跡象。

現場⼈數及特徵
描述在場⼈數，並提供任何特殊特徵或⾏為。

詳述現場狀況
盡可能提供詳細描述，包括何種毒品（如果已知）、

異常⾏為或任何可識別的特徵。

報警察機關時，您需要提供清晰的信息，以協助警方迅速應對情況。

以下是您應提供的信息：

當您撥打110報案專線時，告知警方以上資訊
將有助於他們了解情況，並派遣警員前往處

理。警方會對報案者的身份保密，並依法處理

相關情況。若您察覺到異常情況，立即通報警

方，讓專業人員進行處理，保障社區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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